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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技术规范，以期为生产企业设计标签的合规性提供技术指

导。方法 调研市面上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的标签，分析该类制品标签标识存在的常见问题，针对现

有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归纳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的技术要求。结论 归纳总结了现行有效的

标准和法规中婴幼儿制品标签的规定，提出了标签标注要素，并对关键要素的标注进行了技术解读，为

生产企业设计标签提供了参考，建议生产企业可结合行业实际情况执行标签标识团体标准或制定团体联

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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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food contact product label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for manufacturers to design label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standard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mmon problems on the label and summarize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label.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effective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label of 

food contact product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elaborated the key elements,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manufac-

turers to design labels. This paper recommended that manufacturers could implement group standards for label or formu-

late group standard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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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婴幼

儿食品接触制品安全问题却容易被忽视。婴幼儿食品

接触制品的安全性是保证婴幼儿健康饮食的重要环

节，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对婴幼儿产生长期隐蔽的伤

害[1]。目前市面上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种类繁多，

诸如感温变色辅食勺、抗菌咬咬乐、纳米银储奶袋、

竹纤维餐具等各种新产品[2]。消费者在选购这些产品

时，只能通过产品标签获得第一手信息。产品标签是

用于识别产品及其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

法所做的各种表示的统称，其表现形式为文字、符号、

数字、图案及其他说明物[3]。标签标注的目的是明示

产品质量、用途等相关信息，便于企业、用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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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通过产品标识来识别产品[4]。婴幼儿食品接触用

制品作为一类特殊制品，其标签是否规范标注，对

制品的选购和使用具有很大影响。文中通过研究调

研市面上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的标签，针对现有

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分析总结该类制品标签标

识存在的常见问题，并归纳总结标签标注的技术要

求，旨在为生产企业设计标签和消费者选购产品提

供技术指导。 

1  婴幼儿食品接触用产品标签的现状 

对 2015 年以来国家或地方开展的婴幼儿用食品

相关产品风险监测情况进行梳理，据不完全统计，产

品类型主要为奶瓶、奶嘴、硅胶餐具、咬咬乐等，共

开展风险监测 1349 批次，其中不符合规范的有 164

批次，不符合的原因主要为挥发性物质、标签标识、

抗扯性能、咬扯耐久性能和不符合过程检查要求，部

分产品同时存在多个项目不合格。由图 1 可知，标签

标识不符合的有 50 批次，在不符合项目中占比为

30.4%，文中对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标识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图 1  2015 年以来我国开展婴幼儿用食品接触制品风险监

测不符合的批次情况 
Fig.1 Situation of unqualified batches of food-contact product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t home since 2015 

 
1.1  新兴材质产品标称材质真实性需要关注 

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主打“天然环保”的竹

纤维儿童餐具。竹纤维餐具标签往往宣称取材毛竹纤

维材质、源自天然、易于清洗、安全可降解等。2020

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对密胺餐具和竹纤

维餐具产品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发现，竹纤维餐具往

往以竹纤维填料和三聚氰胺甲醛树脂（MF）共混作

为基材，经热压工艺加工制成，其主体材质为密胺树

脂[5]。在竹纤维餐具的销售过程中，往往会对“密胺

塑料”成分避而不谈，并使用“竹纤维混料”字样，意

图通过模糊标签材质，蒙混过关，欺骗消费者（图 2）。

这类产品大多未标明最高使用温度和接触食品种类

的限制条件等，其使用安全风险引起越来越多的关

注。目前，欧盟多国已经禁用食品接触竹纤维餐具。

2021 年上半年，欧盟 RASSF 共计通报了 15 次含竹

纤维食品相关产品，其中 3 次是因为标签具有误导性

而被通报。 
 

 
 

图 2  儿童竹纤维餐具标签信息 
Fig.2 Labelling information of children's bamboo fiber 

tableware 
 

1.2  新兴功能性产品的卫生安全指标有待

考证 

1.2.1  纳米银抗菌餐饮具 

纳米银是通过纳米技术对单质银或银离子进 

行加工得到的直径为 1~100 nm 的微粒，其具有抗菌

性[6]。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宣称含有纳米银的新

型婴幼儿食品接触用产品，如纳米银储奶袋、纳米银

婴幼儿用餐具等，标称有杀菌抗菌效果。除抗菌效果

需要考证以外，该类新型材料产品的卫生安全也有一

定的潜在风险。在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使用正面

清单 GB 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仅允许在 PE 和

PP 等塑料材质中使用微粒状银，并未提及允许使用

纳米银[7]。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8]中第 3.6 条款也

规定，纳米物质的使用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安全

性评估和控制。早在 2014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已责令新泽西一家公司停止销售含有纳米银的塑料

食品储存容器 [9]。如果在储奶袋、婴儿辅食勺等产

品中添加纳米银，则不符合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添加

剂标准要求。如果宣称含有纳米银但添加的微粒状

银非纳米银，则涉嫌虚假宣传，存在欺骗、误导消

费者的问题。 

1.2.2  感温色变婴幼儿餐饮具 

感温变色类婴幼儿用品可以通过颜色的变化指

示食物温度范围，当此类产品接触到的食物超过一定

温度时，便产生变色效果，从而提醒家长食物过烫或

过冷，不适合婴幼儿进食（图 3）。目前，感温变色

类制品主要指感温变色汤勺、水杯、奶瓶、储奶袋等

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感温变色材料依据物质种类

可分为无机感温变色材料和有机感温变色材料。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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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感温变色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 
Fig.3 Examples of contact products with temperature-sensitive and color-changing infants food  

 
感温色变材料含有金属卤化物等盐类物质，有机感温

变色材料含有螺吡喃、荧蒽、有机络合物等物质[10]。

虽然这些变色材料需要严格按照 GB 9685—2016 的

要求使用，但是有的企业只是追求功能性，忽略安全

性指标。变色产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老化破

裂或被婴幼儿咬破，会导致产品破坏、变色材料外漏，

存在变色材料随食物一起被婴幼儿误食的风险，重金

属和有机物均会对婴幼儿的健康造成影响。感温变色

制品多为可塑性弹性体（如 TPE），是一种介于橡胶

和树脂之间的新型高分子材料，GB 4806.6—2016 附

录 A 规定四氢呋喃的限量为 0.05 mg/kg。封棣等[11]

利用 SPME-GC-MS 法，对 12 种热塑弹性体制品的潜

在迁移物进行了定性分析，测出 68 种涉及 10 类有机

化合物。在产品使用过程中，这些有机物有可能迁移

到食物中，或者在婴幼儿吮吸过程中进入体内，造成

身体危害。 

1.3  使用说明有待完善明确 

由于婴幼儿进食习惯的特殊性，婴幼儿食品接触

用制品的使用说明也极其重要。如果制品使用不当，

可能会对婴幼儿造成危害。常见密胺材质的婴幼儿餐

具，在微波炉加热的情况下会分解产生三聚氰胺、甲

醛等有毒物质，所以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12]。一些产

品并未在标签或者说明书中标示“不可放入微波炉加

热”。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

的数据显示，在 2021 年上半年，安徽省 2 次通报因

密胺产品标签未标明“不可微波炉使用” “适宜使用温

度环境”等相关安全警示语而被召回的密胺材质食品

相关产品。标签标识的警示用语和使用说明不完善使

消费者在不能清楚了解制品的情况下，错误使用制

品，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伤害，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奶瓶是婴幼儿接触最多的食品接触用制品，塑料

奶瓶的使用温度，奶嘴的使用和维护，以及能否在高

温条件下消毒等都需要通过制品标签或使用说明传

递给使用者。另外，一些含有吸管的果汁杯、保温杯

等制品未标注适用月龄等，这些使用信息都需要在制

品标签或使用说明中完善。 

2  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的技术

规范要求 

2.1  国内外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标

识相关要求 

2.1.1  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对标签的要求 

目前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专门对所有产

品的标签标识作出规定，还有一些国家强制性标准和

企业联盟标准对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的标签也作

出特殊规定。2015 年发布的 GB 4806.1—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规定产品应标注产品名称和材质，对相关法规和标准

的符合性声明，以及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适用时）、合

格证明等信息[8]；2020 年发布的 GB 38995—2020《婴

幼儿用奶瓶和奶嘴》[13]对奶瓶奶嘴的标识也作出了具

体规定；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 ZWX/QLB 

0201—2014《婴幼儿奶瓶安全要求》[14]、上海市食品

接触材料发布的 T/SAFCM 014—2020《食品接触产

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奶瓶》 [15] 、

T/SAFCM 021—2020《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

说明技术规范 奶嘴》[16]等团体联盟标准均对奶瓶奶

嘴等产品的标签作出具体要求。其他功能的婴幼儿食

品接触制品（如婴幼儿辅食餐具、婴幼儿咬咬乐等产

品）并无专门的标准。相关法律标准适用范围和标示

内容见表 1。 

由表 1 可知，产品质量法规定了所有产品需要在

标识中标明的最基本信息，GB 4806.1—2016[8]在产品

质量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材质、对标准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用标志等安全性的信息，体现了食品接触  

产品的特殊性；GB 38995—2020[13]和 ZWX/QLB   

0201—2014[14]为婴幼儿奶瓶和奶嘴专用标准，未对合

格证明和食品接触用标志这 2 项作出标注要求；

T/SAFCM 021—2020[15]和 T/SAFCM 014—2020[16]对

这 11 项均作出标注要求。建议婴幼儿奶瓶奶嘴生产

企业可以参照 T/SAFCM 021—2020[15]和 T/SA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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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相关规定要求 
Tab.1 Relevan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the labels of products in contact with infants food  

标示内容 
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产品质量法 GB 4806.1—2016 
GB 38995—

2020 

ZWX/QLB 
0201—2014 

T/SAFCM 
021—2020 

T/SAFCM 
014—2020 

适用范围 所有产品 所有食品接触产品 奶瓶奶嘴 奶瓶奶嘴 奶嘴 奶瓶 

名称 √ √ √ √ √ √ 

规格型号 √*  √ √ √ √ 

材质  √ √ √ √ √ 

执行标准  √ √ √ √ √ 

生产日期 √* √ √ √ √ √ 

保质期 √* √* √ √ √ √* 

生产者信息 √ √ √ √ √ √ 

合格证明 √ √   √ √ 

食品接触用标志  √*   √ √ 

使用方法 √* √* √ √ √ √ 

安全警示 √* √* √ √ √ √ 

注：*表示在特定条件下需要标注 

 
014—2020[16]的要求，根据产品本身特性来设计标签。 

2.1.2  欧盟法律法规中对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的技

术规范要求 

2020 年欧盟发布了新的 EN 14350—2020《儿童

护理设备 饮水器具 安全要求和检测方法》[17]。该标

准在 EN 14350—2004 的基础上对儿童饮水设备（包

括奶瓶）的产品信息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从通用要

求、购买信息、警示用语、使用说明，以及含硫化橡

胶产品的供应链中需要传递的信息标志等方面，对儿

童饮水设备的产品信息进行阐述规定。在购买信息中

规定了需要标注产品的名称、商标、所执行标准的编

号、生产者或经销者的有效联系方式。如果含有天然

乳胶成分，则需指明并提示可能会引起过敏，如含有

吸管部件需要指出产品适用月龄。此外，在购买信息

中还规定了需要标注奶瓶的孔径、流速和喂养方式。

安全警示用语主要聚焦以下方面：需要警示可能对儿

童身体造成伤害的情况，例如“请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本产品，请勿将儿童单独与产品相处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需要警示可能对婴幼儿牙齿健康造成伤害

的情况，例如“请勿用作安抚奶嘴，长期吸吮可能造

成龋齿”； 需要警示产品本身材质可能引起伤害的情

况，例如“玻璃奶瓶，易碎！”，以及重复性使用产品、

一次性产品、待使用产品、储奶袋、可微波炉加热产

品等 5 类特殊产品需要标注使用指导说明，例如清洁

方式和存储方式等，在含有硫化橡胶产品的供应链传

递中，还需要标注“防止日晒”。 

GB 38995—2020[13]《婴幼儿奶瓶奶嘴》借鉴了

EN 14350—2020 的相关规定，并在 EN 14350—2020

的基础上细化。我国的标准规定仅局限在奶瓶奶嘴，

并未对其他的婴幼儿饮水设备或者哺喂器具作出规

定，有一定的局限性。 

2.2  关键标注要素解读 

2.2.1  材质的标注要求 

材质标注首先要以真实为原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2018 版）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包

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且 GB 4806.1—2016 对产品

信息的第一条要求为产品标识信息应真实清晰、不得

误导使用者[8]。其次不同材质的标识应分别符合相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标示的产品材质应确保具

有唯一指向性。材质应优先标注于产品或产品标签

上，若因技术原因无法显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

在产品或其标签中可只标注材质的通用类别名，在其

他随附文件中应按照标准规定标注具体名称[18—19]。

各材质的产品标示见表 2。 

2.2.2  使用说明标注规范 

合格的使用说明既可以指导消费者安全使用，又

可以规避生产企业自身的风险。使用说明应做到风险

提示直白明了，使用方法应详细周全 [26]。根据 GB 

4806.1—2016 规定，产品有特殊使用要求时应注明使

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途、使用环境、使用温度

等[8]。使用说明可根据产品特性进行标示，例如，是

否可以用于烹饪或者微波使用等特殊性能；接触食品

的限制，如不宜盛装含油脂食品；接触温度的限制， 



·66·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9 月 

 

表 2  各材质产品的标示要求及示例 
Tab.2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nd examples of materials 

产品材质 材质标示要求 要求来源 常见制品类别 示例 

奶嘴 

应符合 GB 4806.1 的规定，

如产品含有天然乳胶，应

标明“产品含有天然乳胶” 

GB 4806.2—2015[20] 奶嘴 
产品材质：天然橡胶；产品

中含有天然乳胶 

塑料 

按照 GB 4806.6—2016 附

录 A，在标签、说明书或

者附带文件中标示树脂名

称，聚合物共混物应标示

所有树脂的名称 

GB 4806.6—2016[21]， 

GB 4806.7—2016[22] 

塑料奶瓶、塑料饮水

杯、塑料餐具 

产品材质：聚丙烯（丙烯均

聚物）、PP 

金属 

金属基材应明确标示其材

料类型及材料成分，或以

我国标准牌号或统一数字

代号标示 

GB 4806.9—2016[23] 
不锈钢保温杯、不锈

钢婴幼儿餐具 
产品材质：奥氏体不锈钢

S30408 

橡胶 
应符合 GB 4806.1 的规定，

如产品含有天然乳胶 
GB 4806.11—2016[24] 

硅橡胶辅食勺、硅橡

胶咬咬乐（可装 

辅食） 

产品材质：硅橡胶 

玻璃 应符合 GB 4806.1 的规定 GB 4806.5—2016[25] 玻璃奶瓶 产品材质：玻璃 

组合材料

及制品 
分别标示各部件材质名称 

根据行业习惯，可按先主体后配

件的顺序标示各部件材质，存在

多个部件时建议按产品结构由

上至下、由内及外的顺序进行标

示，材质相同的部件可列出对应

部件名称并合并为一行标示 

婴幼儿含吸管 

保温杯 

杯身：奥氏体不锈钢

06Cr19Ni10；防尘盖：聚丙

烯（丙烯聚合物，PP）；旋盖：

聚丙烯（丙烯聚合物）；密封

圈：硅橡胶；吸管：丙烯与

乙烯的聚合物（PE） 

 
如标注使用温度为 0~100 ℃；特殊的使用和养护要

求，如奶嘴制品可标注“在首次使用前，请务必进行

清洗消毒，可在沸水中煮 5 min”。 

对于特殊类别的产品（例如婴幼儿的奶瓶奶嘴）

可提供清洁、消毒等附加信息，如“建议使用奶瓶刷

清洗，海绵奶瓶刷易藏匿细菌，建议 1 个月更换”，“本

产品可用煮沸式、蒸汽式、微波炉式消毒，但本产品

不宜直接放入微波炉消毒，应将其放入装有水的容器

中再进行加热消毒。消毒前一定要详细阅读奶瓶包装

上的说明”。 

2.2.3  安全警示标注规范 

有特殊使用条件或者未按照正确条件使用会产

生较高安全风险的产品应按照 GB 4806.1—2016 中的

规定，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安全提示 [8]。GB 38995—

2020 也对奶瓶奶嘴产品中的安全警示语作出规定。

安全警示语可用“警告” “危险”开头，其字体应是不小

于四号的黑体字，相应的警示内容字体应是不小于五

号的黑体字[13]。安全警示应标注在产品上、产品的销

售包装上或使用说明上。GB 38995—2020 对奶嘴、

玻璃奶瓶、含有吸管产品、含有重力球产品、含有通

孔针产品的安全警示用语均作出规定。例如，含有奶

嘴产品应标注“不应将奶嘴作为安抚奶嘴使用；长期

吸吮将会导致龋病；喂食前应检查食物的温度”[13]。

含有重力球、通孔针的产品应标注“放在儿童可触及

范围之外，以免被儿童误吞”等，还应提示消费者将

通孔针、重力球、密封垫片、吸管等不能作为玩具使

用。建议婴幼儿奶瓶奶嘴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 GB 

38995—2020 中关于安全警示语的要求，根据产品本

身特性来设计标签，做到安全警示详尽规范。 

3  结语 

对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标识现状进行了

分析阐述，归纳总结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对

该类制品标签标识的具体要求。虽然我国标准对奶瓶

警示用语的标注提出了指导意义的强制性要求，但是

对于咬咬乐、感温变色婴幼儿用品、抗菌餐具等新型

制品并无标准要求。此外，当前生产企业对标准的关

注大多集中在制品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指标，往往忽视

制品的标签标识。如何提高企业对标签标识的合规性

意识，以及如何完善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制品标签标识

法规标准成为解决标签标识问题的重点和难点。综上

所述，笔者建议在提高企业合规性意识方面，可以通

过行业协会加强标准宣贯，组织企业技术交流，由大

企业带动小企业；在标准完善方面，由于国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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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周期较长，企业可以连同行业协会、技术专家，

通过制定企业标准或者团体标准的形式，对国家标准

中有争议的信息标注作出重点阐述，制定出规范的标

签标识模板；婴幼儿奶瓶奶嘴生产企业也可以参照

T/SAFCM 021—2020 和 T/SAFCM 014—2020 的要

求，根据制品本身特性来设计标签，为婴幼儿食品接

触用制品的标签标识规范标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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